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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為提供動物科學系及有關各系所教學、研究、學生實習之用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，附設動物試驗場(以下簡稱本場)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場置場長一人，綜理場務，由農學院院長就動物科學系教師中遴選，提請校長聘兼之，任期一年。
3、 本場因業務需要得由場長簽請該系教師支援，報請農學院院長提請校長同意之，得減少若干授課時數。
4、 本場置兼任獸醫師一人，由場長就獸醫學系教師中遴選具有獸醫師資格者，報請農學院院長提請校長同意之，得減少若干授課時數。
5、 本場視業務需求得置工友若干人。
6、 本場所有業務執行依相關規定辨理，並於每年年底前依動物科學系教學及研究需求，提年度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，經行政會議審議後實施。
7、 本要點經農學院院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
